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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渝10037  据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17日18：48时最新通报，嘉陵江北碚站19日8时将出现洪峰，洪峰水位197.7米，较17日8时上涨17.66米；长江朱沱站19日14:00时将出现洪峰，洪峰水位13.5米；长江寸滩站19日14:00时出现洪峰，洪峰水位184.93米（当地水位26.11米），较17日8时上涨14.40米。          

据此，重庆海事局自 2010 年 07 月 17 日 1900 时起实施洪水类二级安全预警，预警范围为重庆江津界石盘与巫山鳊鱼溪之间水域。
请各船舶单位及船舶：加强航道、气象、水文等安全信息的收集，针对水位陡涨，船公司、船长要布置和落实好应对措施；并根据洪峰过境区段、时间和本船过滩、操纵能力，上下水船舶（特别是四客一危船舶）应及早选择安全水域停泊扎水；加强值班，做好主辅机及关键性设备维护保养；重点水域船长应监航或亲自引航；船舶航行中要保持正规了望，注意不正常水流对船位的影响，注意水位上涨而引起的流木渣草碍航、航标失常；夜航中要充分利用雷达、探照灯助航；加强VHF电话联系，及早统一会让意图，会让追越应选择宽阔水域进行，并按规定鸣放声号，不得抢航；加强与信号台联系，听从指挥，严禁抢航抢漕等冒险违法行为发生；沿江码头、趸船、特别是餐饮囤船、采砂作业船及锚泊船舶等要加强系缆，并对系泊设备进行检查，留足护船值班人员，以策安全。渝航警
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七日



